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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我市各区县“十二五”无障碍
环境建设情况检查评估工作的通知
津建设〔2015〕115号
各区县建委（建交局）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民政局、残联、老龄办：
根据国务院批转的《中国残疾人事业“十二五”发展纲要》和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联、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开展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县工作的通知》标准要求，为全面总结我市“十二五”无障碍建设工作，确保我市“无障碍城市环境”达标，市建委、市工信委、市民政局、市残联、市老龄办将于近期对各区县“十二五”期间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评估主要内容
各区县“十二五”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（主要工作、取得的成效、经验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）。
二、检查评估方法
（一）各区县由建委（建交局）牵头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民政局、残联积极配合，依据国家《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工作标准》（见附件1）、《创建无障碍环境县工作标准》（见附件2）进行自查、自评，并形成自查评估报告。自查评估报告于2015年5月10日之前报送市建委。
（二）市建委、市工信委、市民政局、市残联、市老龄办将对各区县自查评估报告进行综合分析，并选取部分区县进行实地抽检，形成天津市自查评估报告。并选取先进区县推荐为全国示范区县。
三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各区县相关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按标准抓好相关工作落实。
（二）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区县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，总结建设经验和存在的问题，为深入、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打好基础。
 
附件：1.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工作标准
2.创建无障碍环境县工作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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